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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實施空氣斷路器產品自願性產品驗證明細表 

產 品 類 別 產 品 名 稱 驗 證 標 準
符 合 性

評 鑑 程 序 模 式

電氣產品類 空氣斷路器 

CNS 14816-2 (民國 93 年版)、

IEC 60947-2(2001)、 

IEC 60947-2(2003)、 

IEC 60947-2(2006)、 

IEC 60947-2(2009)或 

IEC 60947-2(2013) 

產品試驗加工廠檢查 

或 

產品試驗加完全品質管理制度

或 

產品試驗加製程品質管理制度

其他檢驗規定： 

一、表列產品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表列產品符合性評鑑程序模式： 

(ㄧ) 產品試驗加工廠檢查，或 

(二) 產品試驗加完全品質管理制度，或 

(三) 產品試驗加製程品質管理制度。 

核發前述有關「完全品質管理制度」或「製程品質管理制度」ISO 9001驗證證書之國外

品質管理驗證機構，應具備本局認可品質管理驗證機構資格，申請作業準用「品質管理驗

證機構認可作業要點」，應先取得當地國認證機構之認證，且該認證機構必須已簽屬國際

認證論壇(IAF)或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PAC)之多邊承認協定。申請認可範圍以實施自願性

產品驗證(VPC)且經當地國認證機構認證之範圍為限。申請者需檢附之文件為申請書、認

證證書影本及申請者核發之ISO 9001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原文及英文樣本。 

三、自願性產品驗證僅提供產品檢測驗證證明之用，係屬自願性之性質，惟經其他機關引用

作為其強制性規定之依據時，從其規定。 

四、產品試驗受理地點：本局及其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五、產品試驗應檢附之技術文件如下： 

(ㄧ)產品特性明細表。 

(二)產品構造性能概要敘述。 

(三)產品銘牌、型號與識別說明。 

(四)產品外型尺寸、成品外觀圖、零組件照片。 

(五)重要零組件一覽表。 

(六)跳脫時間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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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空氣斷路器(ACB)申請本局自願性產品驗證(VPC)之產品試驗報告相關措施原則如下：

(ㄧ)取得台電公司核准函者：自公告日起，原向台電公司申請核准屬2001年版或較新版次

之IEC 60947-2者，可作為申請本局VPC產品試驗報告，其取得VPC證書之有效期間

自發證日起至107年12月31日止，不得延展；另屬2001年版前之IEC 60947-2者，需

依驗證標準及區域性差異項目加作差異項目測試，其產品試驗報告，可作為申請本局

VPC驗證之用，VPC證書之有效期限為3年，如產品規格及驗證標準未變更時，VPC

證書得延展一次。 

(二)取得國際電工委員會電氣設備符合性測試及驗證體系(IECEE CB SCHEME)IEC 

60947-2之型式試驗報告者：自公告日起，該試驗報告屬2001年版或較新版次之IEC 

60947-2者，可作為申請本局VPC產品試驗報告，其取得VPC證書之有效期間自發證

日起至107年12月31日止，不得延展；另該試驗報告屬2001年版前之IEC 60947-2者，

需依驗證標準及區域性差異項目加作差異項目測試，其產品試驗報告，可作為申請本

局VPC驗證之用，VPC證書之有效期限為3年，如產品規格及驗證標準未變更時，VPC

證書得延展一次。 

(三)取得非屬前二款之型式試驗報告者：自公告日起需依驗證標準及區域性差異項目加作

差異項目測試，其產品試驗報告，可作為申請本局VPC驗證之用，VPC證書之有效期

限為3年，如產品規格及驗證標準未變更時，VPC證書得延展一次。 

(四)向本局認可指定試驗室依據驗證標準及區域性差異項目辦理產品試驗，取得產品試驗

報告後再向本局申請VPC驗證，VPC證書之有效期限為3年，如產品規格及驗證標準

未變更時，VPC證書得延展一次。 

七、產品型式分類以「框架容量(Frame)」為原則，主型號依據驗證標準執行全項測試，另

系列型式依據驗證標準規定執行重點測試項目。 

八、自願性產品驗證受理地點：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提出申請。 

九、表列產品辦理自願性產品驗證審查期限為15天，等待補送資料之時間不計，另抽測樣

品者加計15天。 

十、表列產品之驗證標準，除已指定版次者外以本局公告日期時之最新版次為準；若有新增

(修)訂版次時，由本局另行訂定實施日期。 

十一、自願性產品驗證標誌之圖式及識別號碼，於發給證書時指定之。 

十二、自願性產品驗證之費用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計收。 

 

 


